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受理单
	汇缴单位名称
	
	税务代码
	

	汇

缴

上

报

资

料 


	1、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以及附表                                    （    ）

	
	2、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    ）

	
	3、审计报告                                                                （    ）

	
	4、代理申报企业的代理合同及报告书                                          （    ）                                               

	
	5、总机构设立外省市分支机构资产情况、经营情况、预缴税款情况表及缴款书复印件                                                                                                    （    ）

	
	6、本市建筑企业直接管理的跨地区经营项目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情况表和缴款书复印件及外出经营证明                                                                 （    ）

	
	7、本市总机构设立跨地区经营二级分支机构就地预缴所得税情况及其缴款书复印件（盖章注明与原件一致），以及 《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已备案优惠事项清单》            （    ）

	
	8、资产损失申报表（专项申报、清单申报）                                    （    ）                                         

	
	9、《企业所得核定征收鉴定表》（一式二份）                                    （    ）

	
	10、《企业保留核定征收情况说明表》（一式二份）                               （    ）

	
	11、其他资料（请注明资料名称）                                                （    ）

	
	

	
	

	
	                                

	企业盖章：

上报日期：

办税人员：


	接收主管税务所：

税务所盖章：

接收人：

接收日期：



	返回日期：

接收人：
	返回人：

日期：


注：在（   ）内，如企业提供的则打“√”，没有提供的则打“╳”。
